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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场 申 报 须 知

请先微信扫码关注“高新区就业与人才服务科”公众号

咨询电话：3585280
一、补贴内容：

（一）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对招用就业困难人员与之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的单位，按其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补贴（不包括个人应缴纳部分）。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期限，除对初次申请补贴距法定退休年龄（女50周岁，男60周岁）不足5年的可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准）。单位就业、公益性岗位就业和灵活就业的补贴期限累积计算，超出期限无法享受社保补贴。

（二）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对招用全日制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与之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全国小微企业名录网址：http://xwqy.gsxt.gov.cn/），按其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最长不超过1年的社会保险补贴（不包括个人应缴纳的部分）。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不能与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重复享受，人员离职后不可申请。

二、申报条件：

上一年度存在尚未申报社会保险补贴的月份，本年度可以一并申报，本次申报月份截至2024年9月。

（一）用人单位（含小微企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招用已有效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或高校毕业生），与之签订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

2.用人单位按规定及时办理劳动用工备案、单位就业登记、社保增员，按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与工资金额相匹配。

3.通过银行代发，按月向招用人员代发工资，不可跨月发放，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与实发工资之和，不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

4.用人单位存在有效的工商信息，在高新区内登记注册，证照齐全，正常、合法生产经营，生产或经营地址与《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登记证》）登记注册地址一致，山东省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等级为A+或A。

5.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劳动用工备案及就业登记的劳动合同起始日期，及社保、医保增员日期，必须晚于其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日期。

6.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账目清晰、凭证规范，配合人社部门的调查、核查，跨年补缴的各类保险不予补贴。

（二）就业困难人员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个人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累计已满最长期限（灵活就业、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公益性岗位就业时间累积计算）、单位代缴社会保险费，不可申报社会保险补贴。

2.招用的就业困难人员，不得为1年内从本单位或关联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当前、历史信息中存在同一法人、股东、监事、经理、财务负责人等情况，或同属一个集团公司，或存在其他特殊利益关系等情况）离职的人员。
（三）高校毕业生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申报及审核时，高校毕业生必须在职，已离职人员禁止申报。

2.毕业2年内是指以毕业证时间为准，后推两年，精确到日。

3.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的享受期限，自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当月开始计算，最早不超过取得毕业证书当月，最晚不超过毕业后满2年的当月，精确到月，最多12个月。
（四）其他条件
1.补贴申领月份内招用的人员不得通过新注册、变更、转让股权等方式成为企业法人、股东，或在工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

2.通过修改就业系统、劳动关系系统的劳动合同起始时间、终止时间以达到补贴条件的，不可申报社会保险补贴。

3.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不与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重复享受。

4.严禁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提前协商、约定，通过让职工垫付社会保险费用、中断社保1年后认定就业困难人员重新参保、补贴期满后立马辞退职工、补贴期满后不再缴纳社会保险等虚假方式，恶意套取社会保险补贴资金。

5.严禁用人单位与其他用人单位之间提前协商、约定，通过批量转移正常在职人员更换就业参保单位、交换在职人员时重新认定就业困难人员并重新吸纳就业等虚假方式，恶意套取社会保险补贴资金。

6.通过提交虚假材料等方式骗取套取就业补助资金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相关信息记入全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实行联合惩戒。

7.企业变更注册地址的，在首次申领地申领。

8.高校毕业生中途离职或未到申报日期将要超出毕业两年内的，需离职、超期前通过外网线上提报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申请，按照具体缴费基数核算，准确填报具体补贴金额，外网申报金额无法更改。通过外网申报的单位，年底申报时必须按照申报要求正常提交申报材料，只通过外网提报未按要求提交申报材料的单位，视为自动放弃申报。
三、申报流程：

（一）准备材料
电子版材料请以“公司全称+招用困难人员/招用毕业生”为主题，发送至邮箱：zbgxqrc@sina.com。
1.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1）《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申领表》纸质版+电子版（附件2）（纸质版法人手写签字并盖章现场提交，excel电子版以“公司全称+招用困难人员”命名）；

（2）银行代单位发放工资明细账复印件（签订代发协议后，每月各一份，并标记申报人员，明细表要显示“付款人”“收款人”“交易时间”“摘要/附言/备注为工资”）。

2.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

（1）《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申领表》纸质版+电子版（附件3）（纸质版法人手写签字并盖章现场提交，excel电子版以“公司全称+招用毕业生”命名）；

（2）银行代单位发放工资明细账复印件（签订代发协议后，每月各一份，并标记申报人员，明细表要显示“付款人”“收款人”“交易时间”“摘要/附言/备注为工资”）；

（3）毕业证复印件纸质版+电子版（电子版以“姓名+身份证号”命名）。

（二）现场申报：

将以上材料纸质版经单位盖章后，2024年10月25日—10月31日，报送至创业火炬广场B座2楼2楼东厅（取号排队办理）B48、B49号窗口（由政务服务中心入口进入），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
四、附件2和附件3填写须知：

1.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缴费基数可能不一致，请仔细查询后可根据实际情况，1人分多行、分时间段填写，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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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填充背景（“月数”“单月补贴金额”“补贴总金额”“合计”等列）的单元格无需填写，黄色填充背景的单元格所在列为2023年补贴申报信息，绿色填充背景的单元格所在列为2024年补贴申报信息，请看清后再填写，若通过复制人员信息填写表格，粘贴时需右击选择“粘贴为数值”。

2.每月社保补贴金额=员工保险缴费基数×当月各险种单位缴费比例之和，不保留小数，符合条件的各月社保补贴金额之和，即为本次社保补贴总金额，已申报但未发放月份的无需重复申报。
3.单位名称、开户银行、联系人、联系电话（手机号）等信息均须如实填写，填写完成后打印，左上角盖单位公章，右下角法人手写签字。
4.表格只有15行数据，填报数据超过15行时，需打电话3585280向工作人员索要密码撤销工作表保护，再插入行，不要随意改动公式。

5.附件3“学历”请直接点击下拉列表选择学历。

6.服务电话3585280是热线，一遍不通请多打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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